
 新光產物保險(股)公司

評估委任會計師事務所及會計師：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榮煌會計師、黃建澤會計師

評估依據：參酌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查核與核閱之獨立性」及審計品質指標AQI訂定。

審計品質指標評估表：

項目 AQI 指標 評估項目

1-1 查核經驗 資深查核人員是否具備足夠之審計經驗以執行查核工作。  ■  是 □ 否

1-2 訓練時數 會計師及資深查核人員每年是否接受足夠之教育訓練，以持續獲取專業知識及技能。  ■  是 □ 否

1-3 流動率 事務所是否維持足夠資深之人力資源。  ■  是 □ 否

1-4 專業支援 事務所是否擁有足夠之專業人員(例如評價人員)，以支援查核團隊。  ■  是 □ 否

2-1 會計師負荷 會計師工作負荷是否過重 。  ■  是 □ 否

2-2 查核投入 查核團隊成員於各查核階段投入是否適當。  ■  是 □ 否

2-3 EQCR 複核情形 EQCR 會計師是否投入足夠之時數執行審計案件之複核。  ■  是 □ 否

2-4 品管支援能力 事務所是否具備足夠之品質控管人力，以支援查核團隊。  ■  是 □ 否

3-1 非審計服務公費 是否瞭解非審計服務公費占比對獨立性之影響 。  ■  是 □ 否

3-2 客戶熟悉度 是否瞭解審計個案於事務所簽證年度財務報告之累計年數對獨立性之影響。  ■  是 □ 否

4-1 外部檢查缺失及處分 是否瞭解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及審計個案是否依有關法令及準則執行。  ■  是 □ 否

4-2 主管機關發函改善 是否瞭解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及審計個案是否依有關法令及準則執行。  ■  是 □ 否

5-1 創新規劃或倡議 是否瞭解會計師事務所提升審計品質之承諾，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創新能力及規劃。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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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保險(股)公司

委任會計師獨立性評估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1.委任會計師事務所是否為本公司關係企業。 否 是

2.委任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否 是

3.委任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擔任董事、經理人或對審
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否 是

4.委任會計師是否有擔任本公司之辯護人或代表本公司協調與其他第三人間發生的衝突。 否 是

5.委任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是否有承受或感受到來自本公司之恫嚇，導致無法保持客觀性
及澄清專業上之懷疑。

否 是

6.委任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的非審計服務項
目。

否 是

7.委任會計師是否無其他公報規定可能影響超然獨立之情形。 是 是

8.委任會計師是否符合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10 號「查核與核閱之獨立性」
之規定。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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